
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緊急提報鑑定安置流程 

  特殊需求幼兒緊急提報類型： 

  1.具影響升學安置或權益之急迫性。 

  2.義務教育階段，設籍本市未入學，欲就讀特殊教育學校者。 

  3.現行特殊教育安置產生嚴重適應困難。 

  4.特殊因素轉學安置個案，亟需教育安置或介入。 

  5.其他急迫性安置個案。 

 

  學校或幼兒園邀請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召開相關會議，研議個案特

殊教育需求 

 

  學校或幼兒園聯繫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登錄個案，並提供相關會議紀

錄及佐證資料予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另函知教育局申請臨時鑑定安

置之提報 

 

  經審查符合緊急提報類型者，教育局將函復學校或幼兒園提報期限，並開

放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及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予學校或幼兒園上傳相

關提報資料 

 

  依高雄市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規定或教育局函文協助身心障礙幼兒提報鑑定

安置等工作 

 

 


